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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数据统计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充分保障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保证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允性，确保公司的关联交易不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控制关联交易的风险，使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及管理要求，制定关联交易数据统计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各相关单位，全员参与，全面覆盖，并进行关联

交易数据（包括全部关联交易和关联方名录）全程及时记录、统计更新、信息披

露以及资料存档。

第三条 管理原则

（一）依法合规原则：关联交易数据统计工作应当按照相关监管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规执行。

（二）客观性原则：统计数据资料的真实、正确是统计价值的根本所在。统

计工作人员在统计过程中，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不存在偏见，不受外部影响和制

约，真实完成统计，确保各项数据能反映实际情况。

（三）统一原则：公司与各相关单位在执行本制度时按照统一标准要求，须

按照本制度要求标准完成关联交易统计工作的资料收集。

第二章 职责说明

第四条 公司各相关单位的职责包括：

（一）负责日常跟进本部门发起的关联交易，记录交易过程和交易结果。

（二）负责协助证券事务部完成定期关联交易统计工作的资料收集。

（三）根据公司《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负责

对本部门发生的全部交易进行关联交易（包括全部关联交易和关联方）识别工作，

并及时将关联交易信息提交至证券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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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财务部的职责包括：

（一）根据证券事务部提供的关联方目录及公司《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负责对关联交易进行记账工作，确保关联交易数据的

准确性。

（二）定期完成关联交易统计工作及编制关联交易数据统计表。

第六条 证券事务部的职责包括：

（一）牵头组织定期关联交易数据统计工作，协同各相关单位与总部财务部

汇总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数据，初步编制关联交易数据统计表。

（二）做好关联交易风险报告和信息披露工作。

（三）做好关联交易数据统计资料存档工作。

第七条 董事会以及股东会根据《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对于达到相应标准的关联统计数据进行审批。

第三章 关联交易数据统计具体执行程序

第一节 关联交易数据统计工作的组织

第八条 证券事务部定期组织关联交易数据统计工作，各相关单位与总部财

务部负责协助完成统计工作。

第九条 证券事务部于每个季度结束后组织关联交易数据统计工作，对上个

季度总部以及分子公司发生的全部关联交易进行统计，统计工作须在新季度开始

第 1个月 15 日前完成。

第十条 证券事务部于每个年度结束后组织关联交易数据统计工作，对公司

上年度总部以及分子公司发生的全部关联交易进行统计工作，同时须对过往关联

交易进行整理，完善关联交易数据。

第二节 关联交易数据统计工作的开展

第十一条 在进行关联交易的过程中，各相关单位除了按照公司《康美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将达到审批标准的关联交易通过公司

OA 系统流程提交审批外，还应及时对交易过程和交易结果进行跟踪记录。若关

联交易预计增加，各相关单位须将更新后的关联交易数据补充至原审批流程并提

交至总部财务部以及证券事务部，以便于证券事务部及时更新、存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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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在证券事务部组织的定期统计工作过程中，各相关单位应根据公

司《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对本部门发生的全部交易

进行关联交易识别工作，包括对于关联交易以及关联方进行识别等，及时对于异

动的数据进行登记、更新。并按照统计工作安排，将本部门更新后的预计关联交

易发生额按时通过公司 OA 系统流程向证券事务部提交。

第十三条 财务部按照统计工作安排，每月整理、汇总关联交易数据，根据

公司《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编制关联交易数据统

计表并提交至证券事务部。

第三节 关联交易统计数据的审批与存档

第十四条 证券事务部不定期组织关联交易数据统计工作，根据各相关单位、

财务部提交的关联交易统计数据，将完成的关联交易数据提交董事会进行审批。

第十五条 证券事务部应根据规定及时完成信息披露以及相关资料存档。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指导并约束涉及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宜。

第十七条 本制度受中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约束，

若有冲突，应以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为准。本制度将

予以及时调整。

第十八条 本制度未列明事项，以《公司章程》为准。

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董事会制订，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修订

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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